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宣威分局关于云南交豪煤业有限公司10万吨磷矿石仓储中心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宣威分局将对云南交豪煤业有限公司10万吨磷矿石仓储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文件进行审查，现对项目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1月14日—2025年1月20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决定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874-6061568，传真：0874-6061568
通讯地址：宣威市政务服务中心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宣威分局窗口（宣威市向阳西街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邮    编：655400

	 项目名称
	云南交豪煤业有限公司10万吨磷矿石仓储中心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宣威市羊场镇基场下村大脑壳地
	建设单位
	云南交豪煤业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云南嘉衍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10万吨磷矿石仓储中心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云南交豪煤业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地点：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羊场镇基场下村大脑壳地
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总占地面积：7636m2
工程投资：项目总投资800万元
建设项目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占地面积7636m2，项目主要建设1栋磷矿仓储，为一层彩钢瓦结构；工程组成以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保工程、公用工程为主。设计磷矿石储存能力10万吨，年周转量约30万吨，配套水电路相关基础设施。

	项目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一、废水  施工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是工程废水及雨季暴雨初期地表径流。施工期应采取如下措施：项目区设置临时沉淀池和临时截洪沟，将施工废水收集、初步沉淀后回用于施工用水、施工场地洒水；降雨时，应用篷布遮盖施工物料堆场等设施，从而减少暴雨径流的泥沙含量，及时清扫场地减少地面浮土量；规范砂石堆放，加盖篷布。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项目区旁的收集措施，不外排。场地初期降雨冲刷水的主要污染物为SS。通过施工场内及场界周围均设置临时截水沟，对施工场地地表径流废水进行导流，收集进入临时沉砂池，沉淀处理后尽量回用于施工过程和非雨天场地洒水抑尘。综上所述，因此本项目在采取了防治措施后，施工期废水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二、废气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建筑施工扬尘、运输车辆扬尘等，为控制施工期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本工程施工期应采取的治理措施如下：项目建设工地运输车辆的车厢应当确保牢固、严密，严禁在装运过程中沿途抛、洒、滴、漏。加强施工现场运输车辆管理。运输的车辆必须车身整洁，装载车厢完好，装载货物堆码整齐，不得污染道路。加强施工现场扬尘控制。严禁从建筑物高处向下倾倒建筑垃圾。在施工场地安排专用洒水车对施工场地洒水以减少粉尘量，洒水次数根据天气状况而定。非雨天每日洒水次数不少于2次；若遇到大风或干燥天气应增加洒水次数。粉状物料大风天气时应进行必要的遮盖，粉状物料装卸时禁止抛洒，禁止在工地内焚烧油毡、油漆以及其他产生有害、有毒气体和烟尘的物品。施工场地出入口5m内必须进行混凝土硬化，并设置车辆冲洗设施，运输车辆必须冲洗后出场。对运输建筑材料及建筑垃圾的车辆加盖篷布减少洒落。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可以使施工期扬尘得到有效控制，项目施工期对周边环境影响很小。
三、噪声  项目施工期间产生的噪声主要是机械设备施工噪声，针对项目特点，项目施工期应采取如下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淘汰高噪声设备和落后工艺。工程施工所用的施工机械设备应事先对其进行常规工作状态下的噪声测量，超过国家标准的机械应禁止其入场施工。施工过程中还应经常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避免由于设备性能差导致噪声增强现象的发生。施工尽量在昼间，使用电钻、切割机等高噪声设备时关闭门窗，并禁止夜间施工作业。加强管理，按操作规范操作机械设备等过程中减少碰撞噪声，并对工人进行环保方面的教育，做到文明作业，减少作业噪声。项目所涉及建筑材料尽量采用定尺定料，减少现场切割，教育工人在施工作业时不得敲打钢管、模板等施工器具，尽量减少噪声。建设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施工场地的噪声管理，施工企业应文明施工，做好区内交通组织，施工场地车辆出入现场时应低速、禁鸣，设立专人负责。建设单位应责成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张贴通告和投诉电话，建设单位在接到报案后及时和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宣威分局取得联系，及时处理各种环境纠纷。综上所述，施工期间噪声多产生于昼间，为短期、无规律性的行为，施工期结束后，相应的噪声污染即随之消失，因此在采取本环评提出的上述措施之后，施工噪声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长期不良影响。
四、固体废物  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开挖土石方、建筑垃圾以及施工人员垃圾。项目区租用场地已平整，项目区开挖土石方主要为生产厂房建设时开挖的少量土石方，开挖量很小，开挖土石方用于厂区低处回填，不产生废弃土石方。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能回收部分进行回收利用，不能回收的由施工方运至政府指定地点进行堆放。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经采取相应措施后，施工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可得到妥善处理、处置，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
运营期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一、废水  项目实行雨污分流排水，初期雨水经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后期雨水经雨水系统收集后外排，车辆清洗废水经隔油池、车辆清洗池收集处理后循环使用，办公废水经废水收集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仓库堆场洒水降尘，项目废水不外排，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很小，因项目废水不外排，本次评价不作废水监测要求。
二、废气  根据《矿山选厂破碎筛分的粉尘控制方法研究》（现代矿业期刊，2011年10月第10期）结论可知：仓库大棚密闭且设洒水喷淋，含尘废气经细微水雾润湿、捕捉粉尘，同时润湿矿石，减少其他工序粉尘产生量。通过上述粉尘综合控制方法，外排的粉尘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的要求。雾化除尘是将水雾化成许多高速运动的密集的细小水滴，雾滴直径1～50μm，雾滴在封闭大棚内、凝聚微细粉尘，使粉尘迅速沉降下来实现就地抑尘，这种除尘技术对去除微细的呼吸性粉尘有非常高效率。关于产尘点分散、占地面积大、粉尘产生量小的储运过程，按现行颗粒物污染防治要求，将其置于大棚内，且建设洒水设施，可有效减少粉尘排放，湿法除尘效率介于机械除尘和袋除尘之间，一般除尘效率不小于 80%，结合本项目大棚内洒水降尘的实际，除尘效率按80%考虑。以上要求，符合颗粒物治理可行技术要求，即可以保证主要粉尘产生点的污染物排放量大大减少，确保厂界无组织粉尘排放浓度达标，因此，项目采取的废气处理措施是可行的。项目磷矿仓库建设为封闭式，且设置洒水喷淋设施定期对其进行洒水降尘，可有效降低扬尘的产生量，仓库按相关要求进行硬化、防渗建设；本项目储存磷矿由昆明采用火车运输至宣威火车货运站，再用货车运至项目内进行堆存，途经路线主要为昆明火车货运站—宣威火车货运站—307省道—项目区，同时，本次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在磷矿运输过程中对运输的磷矿进行遮盖，采取封闭运输的方式，严禁洒落，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产生的颗粒物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同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的相关规定，采用AERSCREEN模型对无组织排放的粉尘进行估算，根据估算结果，最大落地点浓度出现的距离为下风向126m处，最大落地浓度为500.7692u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标准要求，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处理后可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三、噪声  项目运营期的设备主要为装载机、运输车辆，运营期产生的噪声主要为装载机装卸运作及车辆运输产生的噪声，装载机、运输车辆噪声的声级值一般在80~95dB（A）之间。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应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尽量减少运输车辆途经敏感点；合理规划运输时间，尽量避免高峰期、禁止夜间运输；并在道路运输车辆出入口设置警示标志和限速标志，行驶至村庄、敏感点时应禁止鸣笛、减速行驶，做好文明运输以减缓运输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四、固体废物  项目装载机、运输车辆定期开至修理厂维护保养，本项目厂区不进行装载机、运输车辆的保养、维修，项目运营期间无机修固体废弃物产生。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车辆清洗池沉渣、旱厕粪便等。项目劳动定员4人，生活垃圾产生量按0.5kg/人·d计，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为2kg/d、0.6t/a。项目生活垃圾经厂区内生活垃圾桶统一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项目内不设食宿，设置1个旱厕，旱厕粪便产生量约0.6t/a，员工产生的旱厕粪便定期由周边居民清运用作耕地施肥使用。项目车辆清洗废水沉淀池会产生沉渣，主要为磷矿石，产生量约6t/a，定期清掏后掺入磷矿中转运。项目车辆清洗隔油池会产生沉渣，产生量约1t/a，定期清掏后掺入磷矿中转运。项目场地雨污水收集池会产生沉渣，主要为磷矿石，产生量约1t/a，定期清掏后掺入磷矿中转运。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车辆清洗池沉渣、隔油池沉渣、初期雨水收集池沉渣、旱厕粪便，生活垃圾经生活垃圾收集桶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旱厕粪便定期由周边居民清运用作耕地施肥使用，项目车辆清洗废水沉淀池产生沉渣、隔油池沉渣、初期雨水收集池沉渣定期清掏后掺入磷矿中转运，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废均得到妥善合理处置，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bookmark: _GoBack]五、地下水、土壤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办公废水、初期雨水、车辆清洗废水，其中办公废水经废水收集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初期雨水经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沉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车辆清洗废水经隔油池、车辆清洗池处理后循环使用。项目对地下水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污染源主要是场地内暂存的废水的收集暂存设施出现破裂、损坏等情况下渗污染地下水环境。本项目磷矿储运置于大棚内，磷矿属于固态物质，自身置于大棚内不会受雨水淋溶。避免磷矿长期堆存对地下水造成影响，本次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对仓库、隔油池、车辆清洗池、废水收集沉淀池、场地雨污水收集池采用抗渗混凝土结构进行防渗建设，防渗要求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中一般防渗区的防渗要求进行防渗，防渗层的防渗性能等效于厚度≥1.5m，渗透系数≤1.0×10-7cm/s的黏土层的防渗性能，其他区域进行一般地面硬化，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对地下水的影响较小。项目评价范围内无集中饮用水源，不在敏感区（集中式饮用水源标准保护区；除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以外的国家或地方政府设定的与地下水环境相关的其他保护区）和较敏感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准保护区以外的补给径流区；未划定准保护区的集中式饮用水源，其保护区以外的补给径流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以外的分布区等其他未列入上述敏感分级的环境敏感区）范围内，属于不敏感区域。另外，距离本项目最近的饮用水源保护区为羊场镇安家沟塘坝饮用水源保护区，位于项目西侧6.2km处，中间有山脊分隔，本项目位于羊场镇安家沟塘坝饮用水源保护区地表径流汇水区范围外。羊场镇安家沟塘坝饮用水源保护区中心海拔为1909m，本项目中心海拔为1884m，相对高差为25m，本项目位于羊场镇安家沟塘坝饮用水源保护区的侧下游，且距离较远，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对羊场镇安家沟塘坝饮用水源保护区无影响。综上所述，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实施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很小。正常工况下，项目工程对土壤基本无影响，事故情况下，项目运营期对土壤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项目运营期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堆场粉尘、运输粉尘等，项目通过建设封闭的大棚、采取洒水降尘等措施后可有效减轻粉尘的排放量，同时，根据废气影响分析，项目无组织废气可达标排放，项目产生的废气对土壤的影响很小。本项目磷矿储运置于大棚内，磷矿属于固态物质，自身置于大棚内不会受雨水淋溶。避免磷矿长期堆存对土壤造成影响，本次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对仓库、隔油池、车辆清洗池、废水收集沉淀池、场地雨污水收集池采用抗渗混凝土结构进行防渗建设，防渗要求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中一般防渗区的防渗要求进行防渗，防渗层的防渗性能等效于厚度≥1.5m，渗透系数≤1.0×10-7cm/s的黏土层的防渗性能，其他区域进行一般地面硬化，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对土壤的影响较小。项目实行雨污分流排水，初期雨水经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后期雨水经雨水系统收集后外排，车辆清洗废水经隔油池、车辆清洗池收集处理后循环使用，办公废水经废水收集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仓库堆场洒水降尘，项目废水不外排。在全面落实相应措施的情况下，项目废水污染物的地面漫流对土壤影响很小。综上所述，在采取环评提出措施后项目对土壤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结论

	项目位于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羊场镇基场下村大脑壳地，项目用地不涉及生态红线、不占用基本农田，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项目建设无重大环境制约因素，选址合理；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要求。通过采取本报告提出的环保措施后，项目无废水外排，项目产生的颗粒物在采取相应措施后可达标排放，对当地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可以接受，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可以接受，固废处置率达100%，项目建设对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环境功能区质量能够满足相应标准要求。评价认为，建设单位在认真实施本环评提出的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等治理措施，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建设，投产后加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来看，项目建设可行。

	公众参与情况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文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信息全文公开的承诺书

	注：项目概况、项目主要环境影响、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公众参与情况、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文件部分由建设单位填写。公众反馈意见联系方式部分由行政审批机关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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